
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广东省房屋建筑

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数字化审查

管理系统正式上线运行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， 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

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国办发荨019] 11号）、《广东省人民政

府关于印发广东省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

案的通知》（粤府(2019] 49号）、《广东省深化营商环境综合改

革行动方案》,(粤办发(2018] 27号） 的有关要求， 进一步提升

提高我省工程勘察设计质量监管信息化水平和施工图审查效能，

即日起广东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数字化审查

管理系统（简称审图系统， http: //lhst. zfcxjst. gd. gov. en) 

将正式上线运行。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伊 一、我省范围内所有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

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实行数字化审图。

二、 各建设单位、勘察设计单位、审图机构、监管部门可以

登录审图系统开展审图相关工作。审图系统中经有效的电子签章

确认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及相关审查成果文件，各用户单位可依权

限下载打印， 用于办理相关开工许可等手续以及后续施工。

三、各勘察设计单位应当实现勘察设计成果文件数字化交付

和实现有效的电子签章确认， 上传成果文件应当采用pdf格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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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各勘察设计单位、审图机构应配各好适应审图系统要求

的电子设各及网络环境,加强人员培训,保证勘察设计成果文件

上传效率和审查效率。

五、施工图数字化审查全过程留痕,审查结果透明。各勘察

设计单位、审图机构应进一步加强内部质量管理,保证设计和审

查质量。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其他相关监管部门,将通

过审图系统加强对施工图设计和审查质量的监管,数字化审图结

果将作为监管部门对勘察设计单位、审图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实施

监管的重要依据。

六、2019年 11月 1日 前为审图系统试运行阶段,建设单位

可自主选择数字化审图模式或纸质为主数字化为辅的审图模式。

采用纸质为主数字化为辅的审图模式,建设单位在纸质文件报审

的过程中,同 步上传部分数字化成果文件。审查完成后,审 图机

构在出具纸质审查报告的同时,通过审图系统出具数字化审查报

告。自2019年 11月 1日 起,全部实行数字化文件线上报审,不

再受理纸质文件报审。

特此通知。

广东

(联系方式:技术支持电话 02O-85566332、 85566418;政

策咨询电话 02O-83133632)

公开方式∶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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